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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運用本館專業人力與教育資源，提供大專院校學生實務學

習的機會，特訂定「國立臺灣博物館大專院校學生實習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 本館實習生亻系指國內外大專院校與本館業務棓關科系之學

生，自行或由學校統一，向本館提出申請後，經梠關人員書

而審查或面談同意來館實醬者。

：：：：：、 實習申請作業於每年四月受理申請，五月份辦理書面資料審

查與面談，逾期恕不受理。但遇特殊狀況且經本館同意者，

不在此限。

四丶 申請作業採網路申請，申請時應填具「國立臺灣博物館大專

院校學生實習申請表」（附件），並具備下列文件：

（一）自傳。

（二）實習計畫（含實習目標丶項目丶方法丶期間、預定前往紐

室及預期成果等）。

五、 受理申請實習之業務範圍包含本館各類工作領域。受理申請

之人數由各業務組室決定之。實醬組室業務與實習項目內容

簡介：

（一）研究維：博物館學專題研究丶藏品專題研究丶策展規

劃、展覽硏究、圖書資訊管理研究。

（二）典藏管理紐：典藏品管理、典藏研究、文物維護、庫房

維護。

（三）展示企劃維：古蹟建第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博物館展

覽策劃與執行。

（四）教育推廣紐：教育活動規劃與執行、導覽解說服務、観

眾硏究。

六、 經本館同意來館實習之學生，應由就讀學校（含系所）與本館

簽訂實習契約。

、 實習以在暑假期間進行為原則，時數不得少於三百小時，每




